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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58 

人权理事会的报告 
 
 
 

  2008 年 11 月 12 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此转递俄罗斯联邦代表在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关于“人权理事会的报告”

的全体会议上所作发言的文本(见附件)。 

 请将上述发言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58 下的文件分发为荷。 

 

          维塔利·丘尔金(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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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11 月 12 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俄罗斯联邦代表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关于议程项目 58“人权

理事会的报告”的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2008 年 11 月 4 日 

 

主席先生， 

 我们感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马丁·乌霍莫伊比大使阁下提出理事会工作

报告。 

 成立人权理事会是联合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方面的重要步骤。我们坚信，把联

合国系统主要的政府间人权机构从经社理事会的职司委员会变为联大附属机构，

乃是在承认人权问题的重要性及其作为联合国优先事项方面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我们认为，在即将对理事会进行的审查期间，必须要对人权理事会的长短处、其

特别程序和机制作出系统性的评价，以便就改变或澄清该机关的地位、授权、组

成、议程以及工作方案作出必要的决定。今年适逢《世界人权宣言》通过 60 周

年，务必要在今年开始对人权理事会初步工作成果进行分析，因为此时我们所有

人都在考虑如何提高联合国人权机制的效力，使之能更加顾及所有各国人民以及

所有个人的需求。 

 我们认为，按照第60/251号决议的规定、理事会应当履行的最重要职能之一就

是对联合国会员国人权状况进行普遍定期审查。俄国支持设立该程序，希望在平等

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进行此种审查能有助于降低政府间人权合作方面的对抗。 

 我们坚信，普遍定期审查将来必须全面取代就个别国家人权状况通过政治化

的单方面决议的恶劣做法。同时，我们重申必须要严格遵守有关开展审查的模式

的现有政府间协定，包括让不同类型参与者参加此进程问题的协定。 

 人权理事会执行其任务规定的最重要工具之一就是理事会从人权委员会承

袭的特别程序制度。令人遗憾的是，特别程序虽然有着明显的优势，但也有若干

缺点，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们的批评。 

 在此方面，我们满意地注意到，人权理事会成立两年以来，该制度经历了明

辨性思维和加强体制的过程。这一进程的一项重要结果就是把人权监测协定的主

要活动同理事会任务的主要参数加以协调。人权机制的运作现在正朝非政治化方

向发展。经联合国会员国倡议，联大第六十二届会议通过了《特别程序行为守则》，

为上述发展提供了保障。希望该制度能朝同一方向继续发展。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体制建设也伴随着政府与民间社会间形成新的关系，没

有这一点，理事会就不能发挥其潜力。俄国希望，同非政府人权机构的交流将建

立在相互负责和建设性对话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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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国支持旨在让人权理事会更积极参加审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

处活动(包括在全球、区域和国家三级规划、实施各项方案并使之合理化方面的

问题)的各项倡议。我们认为，理事会与该办事处之间的关系应当是透明的，并

尊重相互原则。 

 我们也认为，人权理事会与该办事处之间的关系应当运用适用于该办事处同

已撤消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之间关系的同样的原则，包括问责制。我们这样认为

的依据是：第 48/141 号决议，尤其是关于人权委员会任务规定的一节，也类推

适用于人权理事会的任务规定。从更一般意义上讲，此种努力和合作，其最终目

的应当是避免联合国系统各部门在人权方面进行重复劳动，它们不要彼此竞争，

应当相辅相成。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重申所有人权平等及人权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

相辅相成的原则。在这方面，我们再度呼吁人权理事会在其工作中对所有类别的

人权、规范和标准给予同等的重视。我们认为，这应当成为确定理事会长、短期

优先事项和工作方案方面的一项基本原则。 

 我们认为，理事会应当适当重视一些概念性问题，包括联合国总体工作的文

明间和文化间内容。我们认为，主要的政府间人权机构有充分理由讨论人权、规

范和标准的关系及对传统价值的影响的问题。我们相信，人权领域的普遍标准应

当参照不同文明和不同社会的文化、历史传统。在我们致力于增进人权方面，这

正是把我们联结在一起、而不是把我们分开的因素。今年 3 月理事会的特别会议

似乎为此种做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仍然处于其发展的初级阶段。人权理事会能否不辜负大家

的期望，主要取决于我们会员国。我们只有愿意听取彼此的意见、考虑到并尊重

他人的观点、执行我们自己商定和通过的决定，才能保障成功。我们吁请其他会

员国和民间社会代表铭记这一点，以便把人权理事会建设成为真正有效和高效的

机构。 

 


